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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任清单明细表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
行政

许可

01060160

02

建设工程

消防验收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检查责任：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

技术标准规范、设计图纸对消防工程监

督检查。

3.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

施消除隐患、责令整改，涉及违法线索

的移交综合执法部门。

4.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违规行为进

行复查。

5.决定责任：作出验收合格或者不合格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

告知理由）。

6.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消防验

收合格的工程及消防备案工程相关资

料进行归档。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

文件、建设工程、场所准予审查合格、

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2.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

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

责的；

3.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

或者个人整改的；

4.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

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

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

位的；

5.将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

备和设施用于与消防和应急救援无关

的事项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2
行 政

检查

06140340

00

对有关建

设工程质

量 的 法

律、法规

和强制性

1.检查责任：对全市在建工程质量进行

监督管理。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消

除隐患或临时查封、责令整改、责令限

期整改；对需进行行政处罚的将案件线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工程质量监督检查职

责的；

2.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未及时制止或责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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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标准执行

情况的监

督检查

索移送至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建设工程质量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

行为等内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令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3
行 政

检查

06140330

00

对建设工

程安全生

产的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施工现场安全

生产、文明施工工程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责

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对需进行行政

处罚的将案件线索移送至银川市综合

执法监督局。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职

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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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4
行 政

检查

06140280

00

对造价咨

询企业及

其工作人

员收费行

为的检查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造价咨询企业

及其工作人员收费行为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责

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对需进行行政

处罚的将案件线索移送至银川市综合

执法监督局。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5
行 政

检查

06140290

00

对造价咨

询企业执

业情况的

监督检查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建设建设工程

造价咨询企业执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责

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对需进行行政

处罚的将案件线索移送至银川市综合

执法监督局。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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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取消年度评

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令停职反省

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

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6
行 政

检查

06140350

00

对建设工

程质量检

测机构的

监督检查

1.检查责任：依法对全市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机构进行管理及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消

除隐患或责令限期整改；对需进行行政

处罚的将案件线索移送至银川市综合

执法监督局。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消防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

容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对全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及

检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监督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监督人员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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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承担方式。

7
行政

检查

06140030

00

对房地产

估价机构

和分支机

构 的 设

立、估价

业务及执

行房地产

估价规范

和标准的

情况的监

督检查

1.检查责任：根据房地产估价机构行业

管理需要不定期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和

分支机构的设立、估价业务及执行房地

产估价规范和标准的情况的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规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停

止违规行为、责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

对需进行行政处罚的将案件线索移送

至辖区综合执法局。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规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规行为或已改正违规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房地产估价机构及注

册估价师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8
行政

检查

06140410

00

对注册房

地产估价

师 的 注

册、执业

和继续教

育的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根据房地产估价机构行业

管理需要不定期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和

注册估价师进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规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停

止违规行为、责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

对需进行行政处罚的将案件线索移送

至辖区综合执法局。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房地产估价机构及注

册估价师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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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规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规行为或已改正违规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9
行政

检查

06140440

00

对廉租住

房保障工

作的监督

检查

1.审核责任：对廉租住房保障工作进行

管理及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消

除隐患或责令限期整改；对需进行行政

处罚的将案件线索移送至银川市综合

执法监督局。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并通过

审核，造成不良影响的；

3.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4.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5.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纠正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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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 政

检查

06140210

00

对施

工图审查

机构的监

督检查

1.检查责任：对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监

督检查。

2.处理责任：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存

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责令

限期整改；对需进行行政处罚的将案件

线索移送至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相关资

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对施工图审查机构的

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职的，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主管部门，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工作人员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责任承

担方式。

11
行 政

检查

06140020

00

对房地产

经纪机构

和房地产

经纪人员

的违法违

规行为、

经查证属

实的被投

诉举报记

录等情况

的监督检

查

1.检查责任：根据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业

管理需要不定期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

人员进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规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停

止违规行为、责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

对需进行行政处罚的将案件线索移送

至辖区综合执法局。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规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规行为或已改正违规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人

员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8

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的责任。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12
行政

检查

06140510

00

施工现场

建筑工人

实名制管

理监督检

查

1.检查责任：对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实名

制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责

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和依法依规处

理。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规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规行为或已改正违规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对施工现场建筑工人

实名制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13
行政

检查

06140420

00

对注册建

筑师注册

执业活动

的监督检

查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注册建筑师的

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进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责

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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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

使造价咨询企业的合法权利遭受损害

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

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

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

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住建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

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

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14
行政

检查

06140310

00

对工程造

价咨询企

业从事工

程造价咨

询业务的

活动的监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建设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活

动进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责

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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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检查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

使造价咨询企业的合法权利遭受损害

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

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

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

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住建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

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

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15
行政

检查

06140390

00

对注册建

造师的注

册、执业

和继续教

育的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注册建造师的

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进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责

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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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

使造价咨询企业的合法权利遭受损害

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

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

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

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住建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

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

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16
行政

检查

06140400

00

对注册造

价工程师

的注册、

执业和继

续教育的

监督检查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注册造价工程

师的注册、执业和继续教育进行监督检

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责

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通知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检查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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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17
行政

检查

06140320

00

对全区房

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

招投标活

动的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依法对本地区招标投标活

动及其当事人实施定期或不定期进行

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依法查

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法规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

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

使企业的合法权利遭受损害的；

4.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

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5.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6.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职的，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主管部门，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工作人员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责任承

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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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8
行政

检查

06140370

00

对建筑起

重机械的

租赁、安

装、拆卸、

使用的监

督管理

（一）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被检查施工现

场进行检查，并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有

关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的相关文件和资

料；

（二）纠正违反建筑起重机械规范、标

准、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依法给予处罚。

（一）发现违反本规定的违法行为不依

法查处的；

（二）发现在用的建筑起重机械存在严

重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依法处理的；

（三）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

行为。

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19
行政

检查

06140250

00

对新型墙

体材料生

产、使用

的监督检

查

1.检查责任：对本地区新型墙体材料生

产、使用情况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监督检

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依法查

处违法设计、施工、监理的行为。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 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

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

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 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9.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令限期整

改、通报批评、取消评比先进等责任追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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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5.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承担行政赔

偿责任，在履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

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20
行政

检查

06140270

00

对政府投

资工程执

行建设工

程造价依

据、招标

投标、合

同履行和

建设工程

结算等情

况的监督

检查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政府投资工程

执行建设工程造价依据、招标投标、合

同履行和建设工程结算等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责

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

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

使造价咨询企业的合法权利遭受损害

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

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

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

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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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5.住建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

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

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21
行政

检查

06140430

00

对公共租

赁住房使

用的监督

检查

1.审核责任：对公租住房保障工作进行

管理及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消

除隐患或责令限期整改；对需进行行政

处罚的将案件线索移送至银川市综合

执法监督局。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并通过

审核，造成不良影响的；

3.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4.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5.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纠正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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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22
行政

检查

06140450

00

对民用建

筑运行能

耗情况的

检查

1、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内容包

括检查和判定依据、主要检查项目、承

检单位范围等。2.检查责任：依法、依

规进行检查。

3、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

现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

责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对需进行行

政处罚的将案件线索移送至银川市综

合执法监督局。

4.监管责任：对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

建筑节能强化监管。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对绿色建筑、装配式建

筑、建筑节能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未及时制止或责

令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3.对违反党纪

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23
行政

检查

06140360

00

对危险性

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

程的抽查

在监督抽查中发现危大工程存在安全

隐患的，应当责令施工单位整改；重大

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

无法保证安全的，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

出作业人员或者暂时停止施工；对依法

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依法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

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

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

使企业的合法权利遭受损害的；

4.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

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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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5.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6.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

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住建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

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

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24
行政

检查

06140220

00

对建设工

程勘察、

设计质量

的监督检

查

1、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内容包

括检查和判定依据、主要检查项目、承

检单位范围等。2.检查责任：依法、依

规进行检查。

3、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

现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

责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对需进行行

政处罚的将案件线索移送至银川市综

合执法监督局。

4.监管责任：强化对工程勘察设计的质

量监管。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质量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未及时制止或责

令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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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行为。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3.对违反党纪

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

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25
行政

检查

06140300

00

对建筑工

程发承包

计价活动

的监督检

查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建筑工程发承

包计价活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施、责

令整改、责令限期整改。

3.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行为进行复

查。

4.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未发现

违法行为或已改正违法行为等内容的

相关资料进行归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实施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

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

使造价咨询企业的合法权利遭受损害

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依

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

上级建设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未按裁量权规定、滥用裁量权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

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

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住建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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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的；

11.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造成损失并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

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26
行 政

检查

06140380

00

对“安管

人员”持

证上岗、

教育培训

和履行职

责等情况

的监督检

查

对“安管人员”持证上岗、教育培训和

履行职责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1、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少于两名以上

监督检查人员参加，妨碍企业正常的生

产经营活动，索取或者收受企业的财

物，谋取其他利益。

2、发现“安管人员”有违反规定行为

的，未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

果或者处理建议告知考核机关。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立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办案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4.给予责令限期整改、通报批评、取消

评比先进等责任追究；

5.住建局依法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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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行赔偿义务后，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工作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

费用；

6.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27
行 政

检查

06140230

00

对建筑工

程施工过

程中建筑

物的围护

结构（含

墙体、屋

面、门窗、

玻璃幕墙

等）、供

热采暖和

制 冷 系

统、照明

和通风等

电器设备

是否符合

节能要求

的监督检

查

1.监督检查责任：依法、依规进行检查。

责任单位是否按照经图审机构审查批

准的设计图纸及节能施工技术标准进

行施工，并依据相关节能工程标准及规

范对建筑物的围护结构、供热采暖和制

冷系统、照明和通风等电器设备是否符

合节能要求进行监督检查，对节能工程

使用的材料、设备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及

国家标准进行监督、抽查。

3.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反建筑节能要求及规范的应当

责令采取措施、责令整改、责令限期整

改；对需进行行政处罚的将案件线索移

送至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质量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未及时制止或责

令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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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28
行 政

检查

06140240

00

对 建 设

（开发）

单位以及

规划、设

计、施工

图审查、

施工、监

理、检测

检验、供

热等相关

单位执行

民用建筑

节能强制

性标准情

况的监督

检查

1. 告知责任：制定检查方案，内容包

括检查和判定依据、主要检查项目、承

检单位范围等。2.监管责任：对建设（开

发）单位、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

监理、检测检验单位在职责范围内是否

存在违反《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及建筑

节能工程相关规范及强制性标准的情

形；

3.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相

关单位存在违反《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及建筑节能工程相关规范范及强制性

标准的责令采取措施、责令整改、责令

限期整改；对需进行行政处罚的将案件

线索移送至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规定履行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质量监督检查职责的；

2.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未及时制止或责

令整改的；

3.监督检查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4.在行政监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29
行 政

确认

07140010

00

国有资金

投资建设

工程类别

确认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

不予受理建设工程类别的确认意见和

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

的，组织有关人员对建设工程的类别进

行现场确认；现场确认符合要求的，发

放工程类别确认单； 3.决定责任：做

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

要求的，应当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工程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确认申请不

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

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确认的不予认

定，或者对不应确认的予以认定；

3.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4.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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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别确认书，并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工程类别确认

书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常监督检查，

并依法处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5.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纠正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30
行 政

确认

07140030

00

廉租住房

和经济适

用住房申

请审批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依法

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审查，提出审

查意见。3.决定责任：作出予以批准或

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法定告知。

4.送达责任：予以批准的制发送达证

件，信息公开。

5.事后监督责任：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并通过

审核，造成不良影响的；

3.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4.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5.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纠正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

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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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31
行政

奖励

08A00030

00

“ 凤 凰

杯”优质

建设工程

评选

委托责任：由本局委托银川市建筑业协

会成立的银川市“凤凰杯”优质建设工

程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

负责组织，每 1年评选 1次。参评工程

由施工单位自愿申报，经各县（市）建

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择优推荐。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

复审，造成不良影响；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32
行政

奖励

08A00010

00

“建筑结

构优质工

程”评选

委托责任： 建筑结构优质工程的评审

工作由本局委托银川市建筑业协会成

立银川市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审委员

会，并负责组织。评审委员会由银川市

建筑结构优质工程评审专家库中随机

抽取的专家及相关部门一定比例人员

组成。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

复审，造成不良影响；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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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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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33
行政

奖励

08140040

00

“银川市

物业管理

示 范 项

目”评选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物业管理示范项

目评审小组对物业企业申报的“市级物

业管理示范项目”资料和现场进行审

核、考评。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形

式公示符合“银川市物业管理示范项

目”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银川市物业管理

示范项目”表彰的合格材料上报银川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权限和

程序进行表彰。

5.其它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

复审，造成不良影响；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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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行政

奖励

08A00020

00

“银川市

平 安 小

区”评选

1.审核责任：由银川市“平安小区”评

定小组审核符合市级“平安小区”表彰

的相关材料。

2.公示责任：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当形

式公示符合银川市“平安小区”的名单。

3.上报责任：将符合银川市“平安小区”

表彰的合格材料上报银川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4.表彰责任：按照规定的标准、权限和

程序进行表彰。

5.其它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

复审，造成不良影响；

3.未按程序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4.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5.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6.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7.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8.其它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审核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35
其他

类别

10140430

00

建筑起重

机械设备

租赁、安

装、拆卸、

使用备案

1.受理责任：对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租

赁、安装、拆卸、使用备案进行受理；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书面备案材料进

行审查，备案材料不全的向其告知理

由；

3.备案责任：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

建筑起重机械设备租赁、安装、拆卸、

使用备案进行备案；

4.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建筑起重机械

设备使用登记的单位进行日常监督检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建筑起重机械设

备使用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

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

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管不力，

影响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导致其中接卸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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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

正或撤销登记的决定。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伤害、建筑安全生产形势受到损害的；

4.从事建筑起重机械管理的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从事建筑起重机械管理的工作人员

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36
其他

类别

10140440

00

对进行现

场搅拌混

凝土和砂

浆的备案

1.受理责任：对进行现场搅拌混凝土和

砂浆的备案进行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有关材料，符合要求

的，组织有关人员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

及交通运输条件；使用特种水泥、混凝

土和砂浆或者施工工艺有特殊要求；施

工现场与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和预拌

砂浆生产企业运距；建设工程水泥、混

凝土、砂浆使用总量等进行核查备案；

3.监管责任：对同意现场搅拌混凝土和

砂浆的过程项目进行日监管。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 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

浆推广应用的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

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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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37
其他

类别

10A00030

00

物业管理

用房备案

1.受理责任：对物业管理用房备案进行

受理；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书面备案材料进

行审查，备案材料不全的向其告知理

由；

3.备案责任：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

物业管理用房进行备案；

4.事后监管责任：对备案的物业管理用

房进行监管，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备

案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

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

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备案决

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影响供热质量安全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工作人员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

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38
其他

类别

10140120

00

物 业 服

务企业招

投标备案

1.受理责任：对 物业服务企业招投标

备案进行受理；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书面备案材料进

行审查，备案材料不全的向其告知理

由；

3.备案责任：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

物业服务企业招投标进行备案；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

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备

案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

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

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备案决

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任追究；

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培训

离岗、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评教育

批、给予工作人员责令作出书面检查1.

责任：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员由上级主管部门

相关工作人，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职的

以初审通过；

未按相关规定对不齐全备案资料予2.

。理招标事宜的建设项目不进行备案的

招标人自行办，依法进行招标的项目1.

承担相应责任：

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列情形的

有下，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符，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备案责任3.

向其告知理由；

备案材料不全的，事宜的备案有关材料

审核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审查责任2.

：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备案进行受理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招标

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房：受理责任1.

工程项目

基础设施

筑和市政

的房屋建

进行招标

依法必须

00

10140140

类别

其他
40

担方式。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责任承4.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移交司法，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分

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3.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建议免职以、通报批评、作出书面检查

责令、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2.

任追究；

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培训

离岗、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评教育

批、给予工作人员责令作出书面检查1.

责任：

以下列方式追究其，员由上级主管部门

相关工作人，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职的

的责任。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4.

行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

进，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备案责任3.

由；

行审查，备案材料不全的向其告知理

对申请人书面备案材料进：审查责任2.

案进行受理；

对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受理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相关规定对不齐全备案资料予

以初审通过；

2.未按相关规定对超越资质范围的不

符合的备案资料予以复查通过，造成重

大问题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发生贪

污腐败行为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1.

案

同登记备

房预售合

商品

00

10140170

类别

其 他
39

承担方式。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4.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移交司法，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分

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3.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建议免职以、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

责、通报批评、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

行为。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7.

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工作人员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6.

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5.

影响供热质量安全的；

子项项目
担责方式追责情形责任事项

职权名称

编码
职权

类型
职权

序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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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招标人自

行办理招

标事宜的

备案

合要求的，予以备案；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3.未按相关规定的不符合的备案资料

予以通过，造成重大问题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发生贪

污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责任承

担方式。

41
其他

类别

10140150

00

建设

工程竣工

结算备案

1.受理责任：对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备案

进行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备

案有关材料，备案材料不全的向其告知

理由；

3.备案责任：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符

合要求的，予以备案；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相关规定对不齐全备案资料予

以初审通过；

2.未按相关规定的不符合的备案资料

予以通过，造成重大问题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发生贪

污腐败行为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42
其他

类别

10140450

00

保障性安

居工程财

政专项资
1.目标责任：按照各地区年度城镇低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及相应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不良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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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权
类型

职权
编码

职权名称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担责方式

项目 子项

金分配 入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户数、筹集公

共租赁住房套数、城市棚户区改造户数

申请补助资金。

2.实施责任：根据自治区相关厅、委及

时下达年度补助资金。

3.其他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职

责。

社会影响的。

2.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故意不签署

同意意见，或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

故意签署同意意见的。

3.滥用职权，贪污、挪用、截留住房保

障资金的。

4.其他侵害保障家庭合法权益和国家

利益的行为。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43
其他

类别

10A00060

00

公共

租赁住房

租赁补贴

发放

1.受理责任：对申请廉租保障租金的申

请受理，告知其一次性补交的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申请廉租房租金的有

关材料，查看是否符合发放条件；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

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

申请人。

4.监管责任：对于领取廉租住房租赁补

贴的家庭监督管理；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及相应工

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的；

2.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故意不签署

同意意见，或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

故意签署同意意见的；

3.滥用职权，贪污、挪用、截留住房保

障资金的；

4.其他侵害保障家庭合法权益和国家

利益的行为；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

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由市住房保障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

部门或者纪检监察部门依法追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的责任。

3. 对具有党员资格违反党纪的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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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给予党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44
其他

类别

10140460

00

竣工结算

的调解

1.受理责任：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竣工结

算调节申请予以审核。

2.决定责任：经过审核，认为符合受理

条件的，及时受理；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向当事人说明理由；

3.调节责任：依据法定程序对当事人的

纠纷和矛盾进行协调疏导，帮助当事人

自行和解或者达成调节协议；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 未按相关规定对应受理而未受理

的；

2.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发生贪

污腐败行为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具有党员资格违反党纪的工作人

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45
其他

类别

10140200

00

建筑施工

安全生产

标准化考

评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

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

产标准化考评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

予以受理；

3.评价责任：对申请的工程施工全过程

实施安全生产评价。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

行审查义务，对应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

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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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3.从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

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

职守的；

4.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的工

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决定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46
其他

类别

10140190

00

建设工程

最高投标

限价及其

成果文件

备案

1.受理责任：对建设工程最高投标限价

及其成果文件备案进行受理；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书面备案材料进

行审查，备案材料不全的向其告知理

由；

3.备案责任：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

建设工程最高投标限价及其成果文件

进行备案；

4.事后监管责任：对建设工程最高投标

限价及其成果进行监管。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未按相关规定对不齐全备案资料予

以初审通过；

2.未按相关规定的不符合的备案资料

予以通过，造成重大问题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发生贪

污腐败行为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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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47
其他

类别

10140470

00

单位自建

经济适用

住房职工

购买资格

审核

1.受理责任：公示申请条件、法定期限、

需要提供的申请书及其他资料，一次能

够告知补正材料。对符合条件的依政策

法规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并通知申请人，告知其理由。

2.审核责任：审核银川市居民购买经济

适用住房资格申请表及相关资料；严格

执行政策，审查申请人提交的各项材

料，确定申请人的购买资格。不符合购

买资格的，给予书面答复，并将申请材

料退回申请人。

3.公示责任：经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银川市房改办、银川市房屋产权交

易中心、银川市住房保障中心联合审查

后，将合格的申请人名单予以公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并通过

审核，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4.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5.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6.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纠正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48
其他

类别

10A00070

00

《住房保

障证》核

发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办证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住房保障资格审核条

件，对申请人提交的书面申请材料进行

审查，提出是否同意保障的审核意见、

组织召开专题审核会议，通过公示，向

社会公开。

住房保障和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或者

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在住房保障工

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1.不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不良

社会影响的；

2.对符合享受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

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或者廉租住房保障

条件的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故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

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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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决定责任：作出审核通过或者不予审

核通过决定。

4.送达责任：准予审核通过的制发《住

房保障证》。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

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年检和

不定期动态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

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不签署同意意见，或者对不符合条件的

城镇居民故意签署同意意见的；

3.滥用职权，贪污、挪用、截留住房保

障资金的；

4.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侵害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合法权

益和国家利益的行为。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由市住房保障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

部门或者纪检监察部门依法追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的责任。

3.对具有党员资格违反党纪的工作人

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49
其他

类别

10140390

00

已购公有

住房和经

济适用住

房上市交

易的审核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

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政策，对书面申请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交易的审核

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审核通过或者不予审

核通过决定，法定告知（不予审核通过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并通过

审核，造成不良影响的；

3.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4.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5.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纠正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现金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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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其他

类别

10A00080

00

直管公房

使用权变

更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直管公房使用权变更

有关规定，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

人。

3.决定责任：准予变更的，签订租赁合

同，发放直管公房租赁证。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准予变更或者

超越职权作出准予变更决定的；

3.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变更或者

不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变更决定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现金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51
其他

类别

10A00090

00

直管公房

调换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银川市直管公房管

理办法》有关规定，对书面申请材料进

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告

知申请人。

3.决定责任：准予调换的，签订租赁合

同，发放直管公房租赁证。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准予调换或者

超越职权作出准予调换决定的；

3.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办理调换

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调换决

定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现金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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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 5.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52
其他

类别

10140480

00

直管公房

房改出售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直管公房房改的有关

规定，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

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告知申请人。

3.决定责任：准予房改出售的，办理交

款、签订直管公房买卖协议、发放办证

资料等手续。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准予房改或者

超越职权作出准予房改决定的；

3.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办理房改

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准予房改决

定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

他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受理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现金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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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其他

类别

10140490

00

单位公有

住房房改

审批

1.受理责任：公示申请单位及个人应当

提交的材料。对申请房改的房屋进行现

场勘察，认真调阅房改档案信息，符合

条件的依政策法规受理；不符合条件

的，不予受理并通知申请单位及个人，

告知其理由。

2.审查责任：严格依照房改政策审查公

有住房产权证等相关材料；审查购房人

的资格及申请购买住房的地段、结构、

层次、面积等。如申请人不符合购买住

房的条件或申请购买的住房不属于出

售范围的，将审查决定的意见及时通知

申请人。

3.批复责任：根据售房单位报送的出售

方案中所出售住房的地址、结构、楼层、

设备设施、面积、户型、竣工年代等信

息，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评审并批复。

4.复审责任：根据复审所提供的资料进

行再次审查。

5.归档责任：在房屋出售后，将单位及

个人所提供的所有房改资料进行电脑

录入，并编号存档。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并通过

审核，造成不良影响的；

3.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4.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5.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纠正的；

6.业务主管领导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

工作职责，造成损失或不良后果的；

7.档案工作人员、对档案工作负有领导

责任的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

的；

8.对工作人员不执行统一政策规定、低

价售房、变相增加优惠和以权谋私等违

法、违纪行为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查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54
其他

类别

10140500

00

公有住房

售后维修

资金使用

审核

1.受理责任：根据产权单位或业主委员

会（居委会）提供的维修申请报告进行

受理。综合科对提供的资料进行认真核

实，与产权单位联系进行进一步确认。

符合条件的依政策法规受理；不符合条

件的，并将申报材料退回申请单位，并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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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其理由。

2.勘察责任：现场勘验、拍照记录、做

好资料留存，提出维修意见。

3.拨付责任：严格按照预算决算量和审

计决算报告拨付维修资金。

4.监管责任：不定期对维修工程的进

度、质量进行监督检查，重点督查上报

的维修工程量与实际完成工程量的符

合程度；对维修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进

行指导和监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3.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4.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纠正的；

5.业务主管领导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

工作职责，造成损失或不良后果的；

6.挪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造成损失、构

成犯罪的；

7.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

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不依法履行监

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

处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现金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55
其他

类别

10140220

00

经济适用

住房指导

价审定

1.勘察责任：实地勘察了解建设项目的

整体情况。

2.审核责任：对建设项目的相关审批文

件和手续、成本进行审核；严格按照保

本微利的原则，控制建设成本。

3.批复责任：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由有定

价权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房改部

门按照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的

规定，确定建设项目的销售价格，并予

以批复。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2.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纠正的；

3.超越定价权限和范围擅自制定、调整

价格或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

紧急措施的；

4.对建设项目的审批文件、手续和成

本，未按相应政策规定进行审核，造成

不良影响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评

教育、取消年度评比现金资格、暂扣行

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

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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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56
其他

类别

10140280

00

房屋建筑

工程和市

政基础设

施工程竣

工验收备

案

1.受理责任：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进行受理。

2.备案责任：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对申请人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

查，组织行业专家进行现场勘验，提出

是否同意备案的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

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

申请人。

4.送达责任：准予备案的向申请人送达

备案表。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备

案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

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

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备案决

定的；

4.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5.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57
其他

类别

10140300

00

建设

工程质量

监督登记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制发《质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并通过

审核，造成不良影响的；

3.未按规定进行公示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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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监督通知书》证照（不符合条件的应

当告知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

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

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4.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5.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6.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纠正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

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

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具有党员资格违反党纪的工作人

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58
其他

类别

10140320

00

安全

施工措施

备案

1.受理责任：对安全施工措施备案进行

受理。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书面备案材料进

行审查，备案材料不全的向其告知理

由；

3.备案责任：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

备案材料审查，进行备案。

4.事后监督责任：对备案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进行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向综

合执法部门移送，并纳入信用体系建

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并通过

审核，造成不良影响的；

3.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4.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5.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纠正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暂

扣行政执法证件、离岗培训、调离工作

岗位、取消行政执法资格以及行政处分

等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

开道歉、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

批评、责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

议免职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具有党员资格违反党纪的工作人

员给予党纪处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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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59
其他

类别

10140350

00

房屋

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

施工程防

雷装置设

计审核及

竣工验收

备案

1.受理责任：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及竣工验收

备案进行受理；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书面备案材料进

行审查，备案材料不全的向其告知理

由；

3.备案责任：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及竣工验收

备案；

4.事后监督责任：开展监督检查工作，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并通过

审核，造成不良影响的；

3.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4.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5.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纠正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机

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机

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60
其他

类别

10140380

00

房地产开

发企业备

案

1.受理责任：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备案进

行受理；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书面备案材料进

行审查，备案材料不全的向其告知理

由；

3.备案责任：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备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并通过

审核，造成不良影响的；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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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4.事后监管责任：对备案的房地产开发

企业进行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向综

合执法部门移送，并纳入信用体系建

设。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3.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4.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5.发现存在问题未及时纠正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61
其他

类别

10140400

00

建筑市场

信用管理

1.认定责任：对建筑市场信用信息进行

认定。

2.采集责任：通过宁夏建筑市场监管一

体化工作平台采集建筑市场各方主体

信用信息。

3.审核责任：对所采集的建筑试产各方

主体信用信息进行审核。

4.更新责任：对信用信息实时进行更

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信用信息管理失误，造成重大问题

的；

2.在信用等级评定过程中玩忽职守、滥

用职权造成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

3.后续监管落实不到位，造成不良后果

的；

4.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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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

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62
其他

类

10060110

00

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

消防备案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

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检查责任：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

技术标准规范、设计图纸对消防工程监

督检查。

3.处理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责令采取措

施消除隐患、责令整改，涉及违法线索

的移交综合执法部门。

4.复查责任：依据责令限期改正期限或

当事人的复查申请，对违法违规行为进

行复查。

5.决定责任：作出验收合格或者不合格

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

告知理由）。

6.归档责任：在监督检查后，对消防验

收合格的工程及消防备案工程相关资

料进行归档。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消防设计

文件、建设工程、场所准予审查合格、

消防验收合格、消防安全检查合格的；

2.无故拖延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

消防安全检查，不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

责的；

3.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

或者个人整改的；

4.利用职务为用户、建设单位指定或者

变相指定消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

者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

位的；

5.将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

备和设施用于与消防和应急救援无关

的事项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批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

岗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

责任追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63
其他

类

10140510

00

依法必须

进行施工

招标的工

程招标文

1.受理责任：对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

的工程招标文件备案进行受理：

2.审查责任：审核招标文件是否有违反

法律、法规内容的，如有，责令招标人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依法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职的，相关工作人

员由上级主管部门，以下列方式追究其

责任：

1.给予工作人员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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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备案 改正；

3.备案责任：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符

合要求的，予以备案；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理招标事宜的建设项目不进行备案的。

2.未按相关规定对不齐全备案资料予

以初审通过；

3.未按相关规定的不符合的备案资料

予以通过，造成重大问题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发生贪

污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

培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

任追究；

2.给予复查人和批准人诫勉谈话、责令

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

分，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责任承

担方式。

64
其 他

类别

10740010

00

房地产开

发项目手

册验核

1.备案责任：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符

合要求的，予以备案；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责任：

1.对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核验失误，造

成重大问题的；

2.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核验过程中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恶劣影响等失

职行为的；

3.后续监管落实不到位，造成不良后果

的；

4.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

政机关及其相关工作人员由上级行政

机关或本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任免

机关、政府法制机构，以下列方式追究

其责任：

1.给予具体承办人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批

评教育、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离岗培

训、调离工作岗位以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

究；

2.给予审核人诫勉谈话、责令限期整

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

取消年度评比先进资格、通报批评、责

令停职反省或者责令辞职、建议免职以

及行政处分等责任追究；

3.对违反党纪的工作人员给予党纪处分，

对构成犯罪的工作人员，移交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责任

承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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